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496H/2022-

02258 
分类： 社会救助;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民政厅 成文日期： 2019 年 08 月 20 日 

标题： 
吉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病、残、老”群体

低保兜底保障相关措施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民电〔2019〕48 号 发布日期： 2022 年 06 月 30 日 

  

吉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病、残、老”群体低保兜底保障相关措施的通知 

吉民电〔2019〕48 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民政局：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按照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办印发

《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吉民发〔2018〕59 号）要求，切实发挥农村低保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作

用，有效保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病、残、老”群体基本生活，现就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明确“病、残、老”群体享受低保待遇政策条件 

  （一）明确低保待遇“准入”条件。 

  1.落实“无力脱贫兜底一批”。将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残疾和年老的贫

困家庭，以及身体残疾、孤寡老人、长期患病且通过产业就业帮扶无法脱贫的

家庭，按政策规定纳入低保范围，确保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国家现行扶

贫标准。 

  2.落实“支出核减纳入一批”。将因病支出型且有持续重大支出的贫困家

庭，家庭年收入扣减个人自负医疗费用后，人均额度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

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规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纳入农村低保保障范围。享受

一年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并实行年度动态管理。 

  3.落实“单人户”保障政策。将符合条件未脱贫建档立卡户中靠家庭供养

且无法单独立户的重度残疾人（一、二级）、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

人、获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人员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不含整户纳入低保范围的贫困人口），经个人申请，按“单人户”

纳入农村低保范围。 



  （二）明确“不计入”家庭收入政策。在核算申请救助家庭收入时，城乡

老年人领取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中的基础养老金和高

龄老人津贴不计入家庭收入核算范围；脱贫攻坚期间内，对丧失劳动能力低保

对象获得的扶贫项目保底收益暂不计入家庭收入核算范围。 

  （三）明确“病、残、老”群体补助标准。对未脱贫建档立卡农村低保家
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当地县级以上政府或民

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给予重点保障，增发补助金，平均增发比例不

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50%。对于低保家庭中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由当地民政

部门根据实际困难程度，自行确定增发补助金比例。一人同时具备上述两种以

上情形的，按高比例情形增发。 

  （四）明确低保待遇“退出”条件。落实“脱贫渐退扶助一批”。对纳入

农村低保范围，享受扶贫政策或通过就业以及自主创业后暂时脱贫，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且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2 倍的低保家庭，实行“脱

贫渐退扶助一批”，继续享受农村低保待遇到 2020 年底，使其通过扶贫政策和

低保政策的“合力”实现稳定脱贫，低保补助金年度递减幅度为 25%。出现就

业收入大量减少、因病支出大量增加等情形，民政部门应根据该家庭申请，重

新核定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低保条件的，自审核之月下月起，终止“脱贫渐

退”，按照重新核定后的家庭收入给予差额救助。 

  二、落实“病、残、老”群体特困救助供养政策 

  （一）将申请特困救助供养的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

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肢体残疾人，认定为无劳动能力。 

  （二）将 60 周岁以上或者重度残疾的低保对象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

产状况规定的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 

  （三）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依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服务需求分档

制定照料护理标准，为特困人员提供日常生活、住院期间的必要照料等基本服

务。 

  三、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一）提高救助时效。开展“先行救助”，各地要根据救助对象急难情

形，简化审批环节，直接予以救助，在急难情况缓解后补齐手续。推进“权力

下移”，县级民政部门要充分考虑困难群众实际需求，通过当地政府授权方

式，将临时救助审批和发放权下放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落实“临

时救助备用金”，民政部门配合财政部门，根据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具体情况，核定并提前拨付备用金。 

  （二）拓展救助方式。对于急难型救助对象，可采取一次审批、分阶段救

助的方式，也可通过直接发放现金或实物的方式实施救助。充分运用好“转介
服务”，使临时救助与相关制度、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物质帮扶与救助服务



密切衔接，形成救助合力。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委托社会组织、企业以及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参与临时救助管理服务工作。 

  四、开展两类对象信息比对 

  各地要按照《关于开展社会救助对象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比对工作的
通知》（吉民发〔2019〕5 号）要求，开展两类对象信息比对工作，对符合条

件的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对实现稳定脱贫且不

再符合低保条件的，及时予以退出低保，做到进出有序。重点掌握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量兜底保障数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内老年人、患
病（其中，重病）和残疾（其中，重残）人员情况；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中没有纳入低保范围情况；返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给予临时救助情况。 

  各地务必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加大工作力度，确

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各地民政要与扶贫（发改）部门加强沟通协调，积

极推进社会救助和扶贫开发信息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对未纳入低保和特困范

围内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开展一次全面排查，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及时纳入

保障范围。 

  吉林省民政厅 

   2019 年 8 月 20日 


